**长沙市古潭街社区活动中心垃圾管理制度**  
**编制单位**：长沙市天心区XX街道办事处  
**生效日期**：2023年XX月XX日  

---

### **第一章 总则**  
**第一条 目的**  
为规范古潭街社区活动中心及周边区域垃圾管理，提升资源化利用率，减少环境污染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《长沙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》等法规，结合本社区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制度。  

**第二条 适用范围**  
本制度适用于社区活动中心建筑内部、中庭、停车场及周边公共区域（含古潭街XX巷至XX路路段）的垃圾产生、分类、收集、运输及处理全过程。  

**第三条 管理原则**  
1. **减量化**：源头减少垃圾产生，倡导无纸化办公及环保用品使用。  
2. **资源化**：可回收物利用率≥50%，厨余垃圾就地处理率≥30%。  
3. **无害化**：有害垃圾专业处置率100%，避免二次污染。  
4. **智慧化**：接入社区BIM运维平台，实现全流程数据监控。  

---

### **第二章 分类标准与投放管理**  
**第四条 分类标准**  
| **类别**   | **细分项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**投放容器颜色** | **投放要求**                  |  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  
| 可回收物   | 纸张、塑料、玻璃、金属、织物              | 蓝色           | 清洁干燥，压扁后投放          |  
| 厨余垃圾   | 餐饮残余、果皮菜叶、过期食品（不含包装）    | 绿色           | 沥干水分，使用可降解袋密封    |  
| 有害垃圾   | 电池、灯管、药品、油漆桶等                | 红色           | 单独包装，避免破损            |  
| 其他垃圾   | 污染纸张、灰土、一次性用品等              | 灰色           | 袋装封闭，禁止混投            |  

**第五条 投放设施**  
1. **容器配置**：  
   - 每楼层设置四分类智能垃圾桶（含满溢报警功能），公共区域每50㎡配置1组。  
   - 吸烟区配备专用灭烟柱（防火等级A1），禁止烟蒂混入其他垃圾。  
2. **标识规范**：  
   - 分类标识符合国标GB/T 19095-2019，中英文对照，图文清晰。  

---

### **第三章 收集与运输管理**  
**第六条 收集要求**  
1. **可回收物**：每日9:00-10:00由物业统一收集，暂存至东侧资源回收站（面积20㎡）。  
2. **厨余垃圾**：每日14:00前清运至社区厨余处理站（日处理量200kg），进行生物堆肥。  
3. **有害垃圾**：每月5日集中收运，交由长沙瀚洋环保公司（危废许可证编号：HY-XXXX）处置。  
4. **其他垃圾**：每日17:00-18:00由环卫部门清运，确保日产日清。  

**第七条 运输规范**  
1. 垃圾运输车辆密闭化率100%，杜绝抛洒滴漏。  
2. 厨余垃圾运输车配置冷藏设备（温度≤4℃），避免腐败发臭。  

---

### **第四章 处理与资源化利用**  
**第八条 处理方式**  
| **垃圾类别** | **处理路径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**资源化措施**                    |  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  
| 可回收物     | 分拣后售予再生资源企业                   | 塑料瓶→再生颗粒，废纸→再生纸浆   |  
| 厨余垃圾     | 社区堆肥+黑水虻养殖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年产有机肥15吨，用于社区花园      |  
| 有害垃圾     | 专业公司无害化处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废电池→重金属提取，灯管→汞回收    |  
| 其他垃圾     | 焚烧发电（长沙固体废弃物处理中心）        | 吨垃圾发电量≥400kWh              |  

---

### **第五章 智慧管理与监督**  
**第九条 智慧监管**  
1. **智能监控**：  
   - 垃圾桶内置称重传感器，数据实时上传至BIM平台。  
   - AI摄像头识别违规投放行为，自动推送提醒至物业管理系统。  
2. **数据分析**：  
   - 每月生成垃圾量、分类准确率、资源化率等报表，公示于社区公告栏。  

**第十条 监督与奖惩**  
1. **居民监督**：  
   - 设立“绿色卫士”志愿者团队，每日巡查并记录违规行为。  
   - 开通24小时投诉热线（0731-8XXXXXX），30分钟内响应处理。  
2. **奖惩机制**：  
   - **奖励**：正确分类累计积分可兑换礼品（如环保袋、绿植）。  
   - **处罚**：混合投放者首次警告，二次罚款50-200元（依据《条例》第四十五条）。  

---

### **第六章 宣传与培训**  
**第十一条 宣传教育**  
1. **常态化宣传**：  
   - 每月第一周开展“垃圾分类宣传周”，举办知识竞赛、手工 workshop。  
   - 中庭电子屏循环播放分类指南，微信公众号推送科普文章。  
2. **定向培训**：  
   - 新入驻商户须参加岗前垃圾分类培训（2学时），考核通过后方可营业。  
   - 保洁人员每季度复训，掌握最新分类标准及设备操作技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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